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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  

2024 年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024 年 2 月 7 日（星期三）  

 

時  間：  上午 10 時至上午 11 時 10 分  

 

地  點：  元朗橋樂坊 2 號元朗政府合署 13 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席者     

主  席  ：  黃元弟議員，MH   

議  員  ：  文嘉豪議員， JP   

 王偉樑議員    

 司徒駿軒議員    

 何曉雯議員    

 余仲良議員    

 李啟立議員    

 李靜儀議員    

 林宗賢議員    

 林添福議員    

 姚國威議員，MH   

 施駿興議員    

 徐偉凱議員    

 袁敏兒議員，MH   

 梁明堅議員    

 莊健成議員，MH， JP   

 郭永昌議員    

 陳燕君議員    

 湯德駿議員    

 程振明議員    

 馮振榮議員    

 黃紹聰議員    

 黃頴灝議員    

 劉桂容議員    

 鄧志強議員，MH   

 鄧賀年議員，MH   

 鄧鎔耀議員    

 蘇  淵議員    

    

會議記錄以傳閱文件方式獲得通過，無需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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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書：  葉曉穎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助理（區議會）五  

   

列席者    

 王琦珩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2）  

 劉詩雅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1）  

 馮健忠先生  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主席  

 鄧宗偉先生  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永遠名譽會長  

   

缺席者    

 呂  堅議員，MH （因事請假）  

 林偉明議員   

 林慧明議員   

   

 

*     *     *     *     *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成員及元朗民政事務處（民政處）代表出席元朗區議

會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工作小組） 2024 年第一次會議。  

 

 

2.  主席表示，呂  堅議員，MH 因代表元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出席

香港警務處 2023 年香港治安情況簡報會而未能出席會議。根據《元朗區

議會常規》第 64 條，議員若因出席由政府委任的諮詢組織／機構的活動

而未能出席會議，可向工作小組申請缺席會議，而工作小組須於有關會議

開 始 時 決 定 是 否 同 意 有 關 缺 席 申 請 。 主 席 詢 問 成 員 是 否 同 意      

呂  堅議員，MH 的缺席。  

 

 

3.  由於成員沒有異議，主席宣布工作小組同意接納呂  堅議員，MH

的缺席申請。另外，林偉明議員因事未能出席會議。  

 

 

第一項︰籌辦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活動  –  「 18 區日夜都繽紛@元。遊

匯」  

   （工作小組文件第 1／ 2024 號）                          

4.  主席請成員參閱第 1 號文件，並歡迎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元

朗大會堂）主席馮健忠先生及永遠名譽會長鄧宗偉先生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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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明堅議員申報他是元朗大會堂永遠名譽會長及活動參展方大

棠有機生態園董事；王偉樑議員申報他是活動參展方恒香老餅家的董事

及行政總裁；黃紹聰議員申報他是元朗大會堂董事；以及施駿興議員申報

他是元朗大會堂董事並有參與籌辦活動部份表演項目。  

 

 

6.  成員的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認為交通配套對活動能否成功推行起關鍵作用。查詢活動場地附

近的旅遊巴士上落客及車輛停泊位置，並建議主辦單位與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商討於活動期間開放安興街足球場及附近學校作臨

時停車場，供旅遊巴及公眾人士使用；  

 

(2)  查詢社區人士及團體參展的渠道，以及主辦單位邀請表演團體的

準則；  

 

(3)  建議主辦單位考慮與區內食肆及商戶合作，讓巿民及遊客在參與

活動後繼續留在區內消費，帶動區內經濟。另一方面，主辦單位

亦可藉活動推廣區內其他特色景點，讓活動成效更具持續性；  

 

(4)  預計活動期間附近一帶居民或會就噪音問題作出投訴，希望有關

部門在處理投訴時能平衡各方的需要。另一方面，成員指出過往

曾有居民因不滿活動發出噪音而於高空投擲水彈，希望主辦單位

與警方多加留意，以保障行人及活動參加者安全；  

 

(5)  認為活動現時的宣傳力度不足，並建議主辦單位加強向遊客及外

區巿民宣傳活動及前往會場的方法。成員表示主辦單位可向區議

員及關愛隊提供活動資訊及宣傳單張，以協助推廣活動。除加強

宣傳外，成員亦建議主辦單位向巿民提供經濟誘因，例如免費派

發特色美食、旅遊禮券及消費券等，吸引市民和遊客到訪；  

 

(6)  建議將來可邀請區外其他具代表性的團體協辦活動，以產生協同

效應；  

 

(7)  為加強地區元素及宣傳效果，建議主辦單位為活動訂立主題及於

巿集出售具地區特色的紀念品；  

 

(8)  認為現時活動時間至晚上 9 時止的安排或未能達到「夜繽紛」效

果，建議主辦單位考慮延長活動時間，讓巿民在晚飯後到場參與

活動。另外，成員認為可以是次活動作為試點，如反應理想，民

政處可在日後舉辦同類型活動時考慮延長活動時間；  

 

(9)  查詢主辦單位會否安排交通接載天水圍居民前往活動會場；及  

 

(10)  建議在活動加入綠色元素，以推廣環保回收概念並加強活動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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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民政處劉詩雅女士的回應綜合如下：  

 

(1)  處方會於落實活動宣傳品設計後以電郵方式發送予區議員，以加

強宣傳。另外，處方亦會加強宣傳活動並在區內張貼宣傳品；  

 

(2)  處方將與相關部門探討開放安興街足球場作臨時停車場的可行

性；  

 

(3)  考慮到活動發出的噪音可能會對附近居民構成滋擾，處方在平衡

各方需要後，將活動開放時間定於晚上 9 時結束，而表演項目則

會於晚上 8 時完結；  

 

(4)  主辦單位將會透過地區網絡物色合適的表演團體，亦歡迎成員提

出建議；  

 

(5)  活動主題暫定為城鄉共融及推廣本區特色美食；及  

 

(6)  有關在活動加入綠色元素以推廣環保概念的建議，處方將會向入

場人士派發小麥環保餐具，一方面加強宣傳環保訊息，另一方面

可鼓勵參加者減少使用即棄塑膠餐具。  

 

 

8.  元朗大會堂馮健忠先生回應，感謝成員支持活動，希望「元。遊

匯」能有助促進區內經濟發展。  

 

 

9.  主席總結，感謝及讚揚民政處和元朗大會堂在短時間內用心籌備

活動。為加強活動成效，建議主辦單位以不同方式加強宣傳，並關注社區

人士及團體的參展方法，以期增加活動多樣性。  

 

 

第二項︰其他事項                                           

10. 餘無別事，會議於上午 11 時 10 分結束。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2024 年 5 月  

 


